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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了行政和法分剐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分析论证了两者的关系厦其

历史发展，阐述了误解两者关系的危害及其处理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阐述了如何在当前依法行政的前提下

合理处理行政与法的关系，积极地同时推进法制工作与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切实达到推动社会进步，构建和

谐社会的目标。行政与法的相互促进关系将推动社会的进步．把握不好这种关系便会影响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进

步，只有在思想上正确认识行政与法的关系。立法工作坚持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提升并规范行政水平以及加大对行

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的监督，才能使行政和法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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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与法关系的争论

法，是由统治阶级制定和颁布实施的、体现统治阶

级意志的行为规范的总称。所以可以说法是统治阶级

治理国家的有效工具。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为实现

国家职能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并组织实施的过程．法与

行政的关系，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

如何应用法及哪个优先的问题，是让法来规范行政行

为还是让行政行为来左右法的实行。“法律优先还是

行政优先”这是问题的焦点。c1]在封建专制时代，行政行

为几乎全由个人意志决定．具体说就是封建君主的意

志或命令决定行政行为的实施，法的作用很小。君主的

意志和命令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在封建专制

时代是专治而非法治。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

民主意识逐步深入人心，法在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中

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现今，行政与法的关系问题，是各

国行政法关注的焦点，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限制权

力观念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依法行政观念都旨在确立

和有效处理二者的关系。其实，行政概念与法本无关

系，行政即是政策的实施，它与国家同时产生．并不是

没有法律的允许就不能行政。实际上，行政(机关)能

够根据自己的主动权实现其固有的意思。比如近代以

前的专翻时代，封建领主、专制君主以布告、赦岭等所

谓的“法规”行政。法国大革命以后的近代国家，开始

。根据法的合理性来制约行政的随意性”。由此，近代

行政法学得以产生．与此相适应，也出现了行政与法

的关系问题。嘲在日本，对行政与法的关系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行政先于法。“事实上，行政(或一般国家活动)

即使在法律规范未存在时也能够存在”。二是法先于

行政。“先行存在的是行政法．而不是行政”。[3]实际上，

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己偏离了行政与法关系的实质，行

政与法的关系的实质是法支配行政还是行政支配法的

问题．而并非二者时空上存在先后的问题。

在我国．共和国建立以后，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专制统治，“人治”行政逐渐减少。“法治”行政的理

念开始慢慢树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

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法治”观念正渐渐地取代

。人治”观念。目前在我国，法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表述

为t建立社会主义法治行政，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行政

权力的随意性和扩张性，用行政来促进法律的完善和

进步．这里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必须守法，

法支配和控制行政，法律优先，而不是行政大于法或优

先于法。二是法治与行政的协调一致。依法行政是指

法律保障行政的顺蒂玎，实施，使行政行为更有效率^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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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而不是法约束行政的手脚。行政行为要有利

于或促进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成熟，而不是去干预法律

正常行使其规范、约束行政权力的职能。

二、行政与法关系的理论分析

1．行政与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行政与法都是

国家实现管理职能的手段，一方面行政必须依法，另一
方面行政过程中可以发现法律存在的问题，促进法律

的完善。同时，法与行政各有其运用的范围，发挥着不

同的作用，相互不能替代。法律之外有政策、道德、宗

教、习惯等调整系统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行政之外

又有立法、司法等实现国家职能。此外，还存在一些社

会自治领域。从历史上看，专制君主或者封建领主无

需依据法来进行活动，他们实行的是专断统治，即使有

法，法也只不过是行政的仆人。在近代，行政与法开始

有了一定的结合，为了革除行政领域里的人治陋习，法

国革命后的近代民主国家都相应地确立了以行政法治

(或依法行政)为内容的法治国家原则。∞从逻辑上讲，

行政与法在范围上并非完全吻合。行政与社会联系很

紧密，它以社会公共事业管理为主要职能；而法律则是

人们凭借其理性而设计的一种行为规则，因“有限理

性”导致这种规则设计具有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

等缺陷。“法律永远落后于行政”，“生活永远走在制度

的前面”，立法投入再多仍难免存在疏漏和滞后现象，

现实生活中总会存在缺少具体法律规范难以调整的

“法律空白区域”，如果一切行政活动都需要法律的依

据，则法律将泛滥成灾，以致行政机关的机能麻痹瘫

痪。即使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也

要积极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这是由现代政府的职责

所决定的。嘲行政往往是法律的先声，这在行政立法领

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即有关行政管理的一些新情况和

新问题，通常先由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

规章进行调整，这就带有“试验性立法”的性质。待时

机成熟、条件具备以后，再由立法机关制定正式的法律

取而代之。同时，行政与政治还有着一定的联系，美国

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t“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

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行政除了具有从属法律性的

特征外，其政治性也较强，它不仅受法律调整，还要受

政策和上级命令的影响。我们在考察法与行政的关系

时，不能剔除这些因素，否则，就易一叶障目，影响考察

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2．关于行政与法关系在观念上的误区。在法与行

政的关系上，我们应排除下列误解：第一，法律万能论。

这种论调篡改了法律适用的时空，片面夸大法律的作

用。第二，将法律保留的范围误解为是全部保留，认为

所有的行政都要受法律的调控，坚持无法律即无行政。

这样会导致两种恶果z一是法为了达到完全支配行政

的目的，立法上势必亦步亦趋，贪多求快，贪多求全，在

数量上不断膨胀，而质量低劣，漏洞颇多。其实，要求

所有的行政都严格受法律控制，都要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即使立法的速度再

快，数量再多，也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正

如日本行政法学者南博力所言，行政是“有生命之物”，

它是现实的产物，社会的需要，而不像法律是规范的结

果，民意的表达。作为民意表达结果的法律，不可能与

社会发展同步，不可能完全满足或随时满足社会的需

要。而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有效，不能只看它是否有成

文的制定法规作依据，而应看它是否能取得人民积极

主动的承认和合作。[3]第三，认为行政无需受制于法，法

律只会捆住行政的手脚。行政具有能动性，它总是较

为活跃的，而立法具有周期性和稳定性，不可能在所有

的行政领域都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作为行政的依

据，但这并不等于行政就可以无所作为或为所欲为。

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行政要依据法律，符合法

律．而不得违背法律I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行

政要在宪法和组织法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按照法的

原则和精神行事。即t有规则，行政得服从规则，如无

规则，行政得遵循法的原则。嘲实践证明，一些基本的法

律原则。如人权保障原则、诚实守信原则、信赖保护原

则、不违反比例原则、平等对待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

对行政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堪称是有效克服

行政专断、行政滥权、行政失职、行政疲软等行政陈疾

的一种“理性补剂”。

3．观念上误区的现实表现。从我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在处理法与行政的关系上，存在一些违法的现

象，可将其归结为几个方面：(1)抛开法律而进行的

行政。即在执行行政公务时，把法律当摆设，无视法

律的存在，搞家长制，一言堂，凭主观和随意性来进

行行政或者凭感情、凭关系办事，这都是违法行为。

(2)躲避法律去行政。即在执行公务时，逃避法律

或者钻法律的空子。因此必须正确对待并坚决纠正

行政管理活动中的“避法”行为。(3)改变或曲解法

律而行政。即在执行公务时．行政机关表面上看是

遵守某一法律，实际上是改变或曲解法律的本意，造

成事实上的行政违法行为。(4)以法代政或以政代

法。即在执行公务中，用法律法规代替行政，或以行

政命令等代替法律法规，把法作为行政的一种手段，

以法的强制性和稳定性来维护行政的权威性，保证

行政执行的高效率。这种做法看起来有道理，其实

则不然。因为其会损害法律及行政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5)利用法律而行政。利用法律而行政即以法

行政。行政主体把法律作为一种手段来管理公共事

务，它强调的是行政相对人应服从行政机关的管理。

其实质是把法律作为行政的一种从属性工具，从而

歪曲了行政与法的关系。事实上，法律既治“官”、治

 



1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8卷

“权”又治“民”，而重在治“官”、治“权”。

4．行政与法关系误解的社会危害。造成上述违

法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均存在着对法和行政

关系认识不清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些危害结果t

一方面使行政行为低效或失效I另一方面使立法精

神得不到贯彻．如t浙江省乐清市人口与计划生育

局给德力西集团一主要领导开出i01万元社会抚养

费的罚单，2007年1—6月乐清市社会抚养费达到

了2．98亿元。另据数据显示，温州市2005年征收社

会抚养费1．8亿元，2006年达2．2亿元，温州市总

人口占浙江省1／6，违法生育人口占全省违法生育

人口的一半。口]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立法的

目的之一便是控制人口增长，而这样的行政既不是

高效也没有实现立法精神。

三、提高认识，正确处理

行政与法的关系

现实中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行政与法的关系的

认识不足，要正确处理和运用行政与法的关系．必须

提高认识，改变观念，形成正确的观点及处理方法，

为此，我们应做到以下几点t

首先，要加大普法教育的力度．使法制观念深入

人心，形成一个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法制文化氛围

和理想的法制环境．环境造就人，但也造就了一些

违法者。当前，正是因为不良的法制文化的氛围和

环境，才使得行政违法现象比较普遍。因此，要有效

预防和遏制行政违法的根本办法是改善法律实施环

境和法制文化氛围．同时从行政机关内部和外部形

成有利于依法行政的环境和条件。

其次，加强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进行法律

教育、培训的力度，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

水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行政法

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对行政机关的运行和行政公

务人员素质和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行政公务

人员除了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

外，还必须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娴熟的法律运用技能，

这就必须通过法律的教育和培训获得．

再次，要加大对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及其行政

行为的监督。对此，我国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

监督体系，包括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社会舆论监督、

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等等。但笔者认为，监督不要局

限在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问题上，而是要深入监

督其在行政过程中对法律的掌握和运用的正确性和

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最后，法治和德治并举。预防和遏制行政违法

行为，法治是根本，但德治也很重要，它是法治手段

的必要补充，两方并举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在

注重法和行政的关系的同时，了解德育在其问的重

要性。道德约束也是在行政过程中进行监督的对法

治的一种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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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对行政评价进行立法保障，以推动行政评价的规范实行和健康发展。目前行政评价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关键变量，已被广泛应用到各

级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中，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评价尚未法制化，尤其是缺乏一部权威的行政评价法的统领，导致其在实践中存在明显的盲目性、随意

性、片面性和封闭性，限制了其功效的真正发挥。基于此，本文试从法学的视角对我国制定行政评价法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论文第一章着重论述了行政评价法的基本理论，包括行政评价的含义、特征、功能以及行政评价法的历史发展、涵义、价值理念、特点和作用，并

界定了本文中行政评价法的含义，即仅指对行政评价的目的、原则、指标、程序、评价主体以及评价结果的运用等行政评价制度的基本核心要素进行整

体、系统规定的法律(狭义)。第二章介绍了美国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GPRA)、日本的《政策评价法》(GPEA)的立法背景、主要内容及实施效果，分

析了各自立法的亮点和存在的不足，并从中总结出对我国行政评价法的有益启示。第三章分析了目前我国制定行政评价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制定

行政评价法有助于改善目前我国的行政评价工作、推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并指出我国已具备了制定行政评价法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实

践经验、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支持，从而证实了本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文章的第四章初步探讨了我国行政评价法立法时应注意的问题，简要的勾

勒出行政评价法的内容体系，包括行政评价法的立法目的，行政评价基本原则、行政评价法律关系、行政评价指标体系、行政评价基本程序以及行政评

价法律责任与救济，以期引起法学界和立法者的关注，推动我国行政评价法的早日出台。

4.期刊论文 周实.关静.Zhou Shi.Guan Jing 关于行政评价法制度的研究 -行政与法2005,""(5)
    建立行政评价法制度是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法发展的新趋势.行政评价法的概念在各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中逐步明确化.行政评价法制度以公共利益

为价值取向,根据公众满意程度评价行政绩效,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内涵;程序性是行政评价法的根本属性.在我国导入行政评价法,对于实现政府行政决策科

学化,使财政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提高行政效率以及遇到腐败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行政评价法制度应以效率、成果概念为核心,注重效率与质量、效

率与程序的平衡;行政公开是行政评价的本质要求和显著特征,行政评价能够推动公开的深化,促使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行政服务向民警化转变是行政评价

制度的目标之一;行政评价法制度的宗旨是实现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5.外文期刊 速水清孝 建築行政官の建築士法に対する意見: 建築士法の成立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その1 
    本稿では、これまで、西洋の建築家制度との差異に焦点があてられ過ぎるあまり顧みられることのなかった、建築の行政に携わる者の立場から

見たわが国の建築士制度の成立過程を、彼らの戦前&amp;#12539;戦中期の発言に注目する形で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試みた。 その結果、一側面ではあ

るが以下のことを示した。

6.学位论文 乐巍 完善我国行政给付法律制度研究 2007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两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也

明确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我们都知道，构建和谐社会最主要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公平社会，而严重的贫富差

距，知识的匮乏等问题却是构建之路上巨大的绊脚石。作为行政给付，正是解决社会贫穷问题的重要手段，也凸显了政府的责任。在国外，行政给付作

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而我国学者对行政给付问题研究的很少，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实践中行政给付出现的问题也

相当多。这样的情况不仅与我国所极力追求的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违背，也与我国近年来一直倡导的服务行政模式不相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比

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找出我国现阶段在行政给付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对构建统一的《行政给付法》作出有益的尝试，希望最终能对我国行政给付

的理论发展起到微薄之力。本文分为六个部分，下面对本文的重要内容做简要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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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提出研究行政给付的原因是对构建和谐社会与服务行政呼唤的回应。

    第一部分：重点阐述了行政给付的基本认知和意义。这一章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在第一部分对行政给付在内涵上作出了界定，认为行政给付即是行

政主体为保障公民和组织的生存和正常发展，保证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依照相关法律向符合法定条件的个人和组织主动提供或是依申请提供救助、

扶助、补贴等各方面保障的行政活动，它主要包括行政救助、行政保障和行政促进。同时，也论述了行政给付的形式与特点，在法理上讨论了行政给付

对公民来说是政府的恩惠还是自身的权利。最后指出了行政给付的宪法依据。在第二个部分，重点论述了行政给付对我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点出了行

政给付在实现社会公平，建立和谐社会和完善行政法学理论上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是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不同行政模式和不同国家的行政给付制度的发展状况，并总结出其共同点以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主

要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在秩序行政与给付行政下的行政给付状况，根据对两种不同行政模式下的行政给付考察，指出了我国行政给付

的完善是对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人权认识的扩展相联系的。第二部分主要比较了英国、美国、瑞典、日本行政给付制度的不同，并对其呈现出的

共同点作出了归纳。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我国行政给付制度的发展状况，先介绍了我国行政给付实践的历史渊源，然后对行政给付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做了详细的介

绍，最后归纳总结出其存在的不足。

    第四部分：这部分主要是针对上一部分提出来的我国行政给付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思考与建议。主要也是分为三个方面来对我国的行政给付制度进行

完善，首先是在理论上对行政给付的目标和基本原则进行完善，强调政府应该积极、全面的给付；其次在制度上要保证行政给付具有良好的制度建设

；最后对制定《行政给付法》做了有益的尝试。

    结语：对全文做了简单的总结。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认为行政给付应当从内容和对象等多方面作出适当的扩展，并把行政给付划分为行政救助、行政保障与行政促进。这样的划

分不仅勾画出了行政给付活动在保障公民权利上追求目标的层次，也顺应了人权理论的发展。另外，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详细分析了行政模式和人

权对行政给付制度发展的影响。最后对建立统一的《行政给付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7.期刊论文 于安.Yu An 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理论框架 -法学杂志2006,27(4)
    正在起草中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的统一行政应急管理法.本文认为,制定该法的理论框架是:行政应急是介于紧急状态和平时行政秩序之间的一

种国家应急制度,它区别于紧急状态的法律特征是保持正常宪法秩序和平时管理秩序的暂时中止,运用法定行政应急职权克服和消除突发事件造成的普遍

性社会危害.行政应急管理法在内容上涉及三类法律关系的重新构筑:行政应急职权与立法、司法、军事等国家职能之间的关系,行政应急职权与公民之间

的关系,行政应急职权与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平时管理向应急管理的转移和恢复是行政应急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过程,是开始和停止使用行政

应急措施的基本依据,也是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和防止应急权利滥用的程序保障.

8.期刊论文 朱新力.唐明良.Zhu Xinli.Tang Mingliang 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 -中国法学2007,""(2)
    法解释学框架之下的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具有制度化、衔接性和储藏性功能,主要服膺于司法审查、程序控制和权利救济.在现代行政任务膨胀的背景

下,传统行为形式理论险象环生,特别是其对行政实体政策面向的关注严重不足.因此,对传统行为形式理论的第一个提升应当是法政策学框架下的规制工

具及其选择理论.公法学者对此义不容辞,因为他们掌握公法理论和规范架构,可以补足纯粹规制工具描述的价值基准和规范框架.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理

论构造应当包括一个基点(传统行为形式理论)加三个理论提升(规制工具理论、行政过程论和行政法律关系论的塑造).行政活动方式理论的新构造可以透

视现代行政法学研究的新增长点.①

9.学位论文 何渊 区域性行政协议研究 2007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和谐

社会，自应包括区域和谐，其最高目标就是区域一体化。同时，党中央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实现区

域优势互补、经济一体化。社会和谐、科学发展或区域一体化，都意味着从无序到有序，或者打破原有的系统结构而形成新的系统结构。这就需要改变

原来的序参数，建立新的序参数。在现代法治社会，这种序参数主要是法治，而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性行政协议机制正是这种序

参数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和谐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趋势。就实现模式而言，以自发秩序和私法为基石的私法模式是理想主义的，而以政府的制度导

向和公法为基石的公法模式却是现实主义的。就实现公法模式的路径而言，统一的法制是必需的，但却难以满足区域一体化的需求，地方政府间的区域

法治协调不可或缺，因而，以地方政府为主的联合方案成为了必然的选择。笔者认为，模式选择解决的是行政权的介入度问题，路径选择解决的是地方

政府的参与度问题，这两者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最终解决实现机制作铺垫的。就实现机制而言，区域性行政协议是一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制

度化合作机制，它是我国地方政府间主动、平等、自愿开展的合作机制，它还是一种在实践中创造并经实践证明的成功机制，这些特优点使得区域性行

政协议成为了我国实现区域合作和解决行政纠纷的最基本法律机制。

    区域性行政协议的缔结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并愿意接受该共同意志约束的整个过程。就区域性行政协议的缔约主体而言，多样化和

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都应当成为区域性行政协议的主体，这样很好的协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

，使得两者实现了良性的互动，最终共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就区域性行政协议的程序而言，主要包括区域性行政协议的谈判、草拟、通过、

签署以及批准等几个程序，它们对于区域性行政协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就区域性行政协议的内容而言，它必须体现书面性、公众参与性以及权利义务

明确性等特征，主要包括缔约主体及权利能力、合作的共识、合作安排、生效时间、协议的修改程序以及签署等。

    区域性行政协议的效力是实现区域性行政协议内容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虽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地方政府间之所以要签订协议，就是因为

要用有约束力的协议来约束各方，实现合作。因此，区域性行政协议对缔约各方的约束力，应该是协议的应有之义。区域性行政协议的效力，有的可以

通过协议来约定，如生效时间或生效期限、对地的适用范围，有的则无法由协议来约定而只能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如协议对公众或第三方机关的效力

问题。对于可能改变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平衡或者可能侵害中央政府的利益的区域性行政协议，还应经过相应的批准程序。区域性行政协议的履行是依法

成立的区域性行政协议所必然发生的法律效果，它是区域性行政协议的其他制度的归宿或延伸。我国区域性行政协议的履行模式主要有两种：自行履行

模式和机构履行模式。前者包括自动履行和非自动履行，而后者包括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及独立管理机构等模式。我国区域性行政协议的履行机构尽管与

国外的类似机构大同小异，但却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这种法律基础有待子全国性立法加以解决。

    区域性行政协议纠纷的解决是真正实现区域性行政协议内容的保障，纠纷解决机制有待于及时建构。我国的区域性行政协议，几乎都没有约定协议

履行中纠纷的解决机制，我国的相关法律也并未规定区域性行政协议纠纷的解决机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下，事前的责任条款解决机制和事后的行

政解决机制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案，而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协议纠纷，困难较大，但借鉴美国的仲裁程序，即在区域性行政协议中约定仲裁机制，并由

法律赋予这种仲裁的效力，这是值得充分考虑的。

    区域性行政协议法律依据的完善是保证区域性行政协议机制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区域性行政协议的缔结，主要是合作各方的事，中央政府无法越

俎代庖。但是，合作的制度化平台是地方政府无能为力的，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构筑和提供。其实，只有制定行政协议法，中央政府才能对地方政府之间

的协作实现法律监控，地方政府的协作也才能稳固和得到法律保障。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尽早制定行政协议法。但是，在行政程序法典和行政协议法出

台之前，可以由国务院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先行制定行政协议条例。等待时机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其中涉及的实体内容主要规定在行

政协议法中，而涉及的程序内容，则主要规定在行政程序法典中的行政协议部分。一旦行政程序法典和行政协议法正式生效后，行政协议条例应当立即

废止。

10.期刊论文 石佑启.刘运毛.Shi Youqi.Liu Yunmao 行政与法关系的演变及其定位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1,""(6)
    行政与法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本文对行政与法关系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对行政与法关系的定位进行了探讨.提出行政与法不应是消极对

抗的关系,而应是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关系.法与行政不应该成为敌人,而应该成为朋友,法律能够和应该做的贡献应是创造而不是破坏;行政在运作过程

中,应该守法与自律,在"法律空白"地带和法律有漏洞之处,行政要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要以实现公益和私益的最大化为宗旨发挥其能动作用,并推动

法律向健全和完善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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